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登記審查作業須知
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設立登記申請案應備文件

※查詢技術員是否兼職（請至系統查詢及參閱公務員領有專門證照名冊）※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相片可以掃描或影印)。（核對原大小印

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含技師及技術員相片各 2張，相片可以掃

描或影印)

一、 。

4.公司核准證明文件影本 1份（資本額需新台幣 500萬元以上）。

5.電機技師、技術員合格證件正、影本各 1份。

7.負責人、電機機師、技術員身分證影本及電機技師、技術員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

件各 1份（證明為該公司員工）。

8.工具設備清冊及查驗證明（檢驗公會查驗簽證之工具設備清冊）。

9.規費新台幣 30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二、變更登記申請案應備文件

技術員或機師變更

※查詢技術員是否兼職（請至系統查詢及參閱公務員領有專門證照名冊）※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新聘技術員相片 2張，相片可以掃描或

影印）。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新聘技術員或機技師合格證件正、影本、身分證影本、勞工保險卡影本 1

  份及相片 2張。

    6.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7.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一） 營業地址變更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變更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影本 1份。(核對營業地址)

      6.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7.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三）負責人變更或更名

※查詢負責人是否兼職（請至系統查詢及參閱公務員領有專門證照名冊）※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變更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核對負責人) 

6.新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1份。

7.更名之戶口謄本 1份

8.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9.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四）資本額變更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變更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核對資本額) 。

     6.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7.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五）名稱變更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變更後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份。(核對名稱)

6.附知鄰近四縣市所維護之用電場所辦理技術員變更登記（繳銷技術員執照）。 

7.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8.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六）營業維護範圍變更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 2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4.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5.附知鄰近四縣市原所維護之用電場所辦理技術員變更登記（繳銷技術員執照）。

 

6.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7.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三、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登記執照補（換）發登記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執照聲明作廢切結書 1份。(執照遺失)

3.繳銷原登記執照。(執照破損換發)

4.規費新台幣 15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5.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四、用電檢驗維護業停業、歇業、解散廢止登記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繳銷原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3.附知鄰近四縣市原所維護之用電場所辦理技術員變更登記（繳銷技術員執照）。

4 停業期限不得超過 1年，逾期廢止登記。

五、技術員解僱（離職）登記

※檢驗維護業應於 2個月內補僱技術員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以技術員個人申請時，附技術人員離職登記申請書（本人用印）。

3.解僱（離職）證明書 1份（核對原電檢業大小印章）。

六、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展延登記（應於登記期限屆滿前 3個月提出申請，逾期

執照於登記期限屆滿失其效力）

※重新查詢技術員是否兼職（請至系統查詢及參閱公務員領有專門證照名冊）※

1.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書 1份。（核對原大小印章）

2.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申請事項表。（核對原大小印章）

3.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人員明細表 2份 (含技師及技術員相片各 2張)。相片可以掃

描或影印

4.公司核准證明文件影本 1份。

5.電機技師、技術員合格證件正、影本各 1份。

6.負責人、電機機師、技術員身分證影本及電機技師、技術員勞工保險投保證明文

件各 1份（證明為該公司員工）。

7.工具設備清冊及查驗證明（檢驗公會查驗簽證之工具設備清冊）。

8.最新一期完稅證明文件影本 1份。(401申報書)

9.繳銷原領登記執照(遺失以切結書辦理)。



10.規費新台幣 3000元。(郵政匯票抬頭請寫新竹縣政府)

11.當年度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